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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有奖销售纠纷的法律问题梳理



有关有奖销售的法律思考

• 案例一：
• 主办方与参与方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？
• 主办方制定的活动规则属于什么性质？
• 参与方重复参加或故意刷票该如何应对？

• 案例二：
• 系统推送故障导致的中奖纠纷该如何应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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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某诉婚庆堂、评价网投票纠纷一案

• 婚庆堂公司与评价网公司共同举办“婚庆全免单”活动，
婚庆堂为活动组织方及奖品提供方，评价网为线上组织方
及投票系统提供方。大奖为价值五万元的婚庆大礼包。

• 杨某、徐某从三千余对报名的新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最后
参加网上投票的八对新人之一。获得五万元大奖的条件就
是在截止日期的网络票数第一，又称为“最具人气奖”，
将从这八对新人中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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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方公布的活动规则

• “我们将精心挑选出八对幸运会员，参加第二阶段的投票，票数最高的获得
最具人气奖，奖品为结婚全免单的活动大奖。其他七对可获得免费婚礼筹备
环节一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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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制定和技术保障中出现的问题

• 只限制了每个账户每天最多投五票，但是对于是否禁止恶意刷
票未作提示，对于一旦出现恶意刷票是否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未
作说明，对于一旦出现技术故障后主办方可以行使的权利未作
告知

• 每次投票时未设定验证码，导致投票过程过于简单
• 技术保障过于单薄，软硬件均不足以应付一定级别的刷票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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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• 活动上线三天后，原告杨某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，达到
几百票，但此时已经有两对新人票数上万，杨某确信有
人刷票，遂向婚庆堂投诉。杨某表示这样的PK毫无意义，
是“作弊”大赛。只有没日没夜刷票票才可能获胜。

• 婚庆堂工作人员答复，他们没有办法确定有人刷票，也
没有办法管，因为投票平台在评价网，婚庆堂只是提供
奖品，并为自己做个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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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• 杨某痛定思痛，研究了投票规则后决定不放弃。于是和未
婚夫一起，人工注册了2000个账号，按照每天每个账号投
五票的节奏，一天可以帮自己投一万票，“战斗”到底。

• 在辛苦的努力下，杨某的票数迅速增长，三天后已逼近另
外两对领先者。没想到突然间，投票页面无法进行手动投
票，每次投票都会弹出“不在活动期”的对话框。更为神
奇的是，此时那两对领先者的票数依然在增加。杨某意识
到，她的对手用了外挂软件，遂再次向主办方婚庆堂提出
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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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• 婚庆堂表示，网络故障是因为大量刷票请求导致服务器超载，他们
确实注意到了存在作弊的现象，正在和评价网商量对策。

• 网络出现问题的当天下午，婚庆堂决定更改中奖方式为线下抽奖。
并逐一给八对新人打电话，其余七对新人均同意网上投票的方式作
废，改为线下抽奖，而原告杨某当天未接电话。当天在评价网IT部
将网络故障排除后，杨某发现又能人工投票了，于是继续进行每天
一万票的努力。第二天当她接到主办方的电话时，已经是票数第一
名，故拒绝了主办方更改抽奖方式的请求。其认为，用软件刷票的
两对新人应该取消抽奖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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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• 杨某在其他选手不再投票的情况坚持投票到原定截止日期，
最终名列第一，于是便要求主办方兑现承诺，由其获得大
奖。

• 截止日期后，主办方在线下为其他七对新人抽奖，将原定
的奖项一一颁发完毕。

• 因杨某与主办方协商未成，杨某诉至法院，要求判令主办
方为其兑现五万元的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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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需要探讨的法律问题

• 原、被告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？
• 本次网络投票事件事先没有规则限制，如何看待原告注册大

量账号为自己投票的行为？被告因系统故障而改变获胜规则
的行为属于违约还是合理行使主办方的权利？被告是否可以
用网络故障作为免责理由？

• 婚庆堂和评价网彼此之间的责任如何区分？
• 原告在活动中存在哪些权利？如被侵犯如何救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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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教授怎么说？

• 教授一

• 制定规则，网友接受—双方是合同关系
• 网络人气不等于现实人气—人工刷票行为有效
• 线上投票改线下抽奖—违约行为
• 如何赔偿—借鉴比例因果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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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教授怎么说？

• 教授二

• 高速公路+服务区理论—原、被告之间的关系

• 变更游戏规则是否适当—合同履行行为考察

• 过失相抵—如何赔偿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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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教授怎么说？

• 教授三
• 把复杂的技术问题用法律眼光来看待—两被告共

同担责（奖品提供方+平台提供方）
• 如何看待原告的损失—是不是期待权范畴
• 规则完善和用户诚信缺一不可—法院对于网络票

选纠纷的态度是什么？
• 原告的付出如何补偿—假如规则不改变，原告是

否必然最终票数第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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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

• 一、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；
• 二、如何看待被上诉人更改中奖方式的行为；
• 三、上诉人大量自我投票行为的效力问题；
• 四、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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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某与W公司微博中奖纠纷案

• 原告李先生诉称，某APP系W公司开发和管理。为推广公司形象，
W公司联合微博共同推出写字楼转发抽取iphone6活动，活动时间
为2014年7月17日至10月17日（每个工作日），奖品设置为每天10
部iphone6手机，活动共计发放1600台。开奖时间：7月18日起每
个工作日10:00开奖公布中奖名单。参与方式：找到微博用户所在的
写字楼微博，进入活动页面，点击参与活动并转发微博＠本写字楼
内3位好友即可参与。W公司为推广本次活动，指派工作人员在各活
动写字楼分发抽奖活动宣传彩页、宣传扇（印有抽奖活动方法、抽
奖时间）。

• 李先生参与了微博转发活动，并于8月25日收到微博发送的中奖私信，
但几小时后W公司又私信称因系统故障，之前中奖通知无效。李先
生认为，抽奖活动声明为要约，李先生转发微博行为系承诺，遂起
诉要求W公司给予兑奖。

17



活动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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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某与W公司微博中奖纠纷案

• 被告W公司辩称，原告参与的转发抽奖活动确实
由被告发起，但是微博的活动期间为2014年7月
17日至2014年8月17日（一个月），8月18日至
10月17日的抽奖是在APP上进行。8月25日由于
微博系统错误，向包括本案原告在内3万多名用
户误发了中奖信息，因为这不是在微博活动期间
内按照活动规则开展的正常活动，并非被告的真
实意思表示，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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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应诉的关键是什么？

• 事实方面：如何证明中奖时不在活动期？

• 法律方面：是否意思表示瑕疵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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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有奖销售纠纷的证据效力认定



如何证明不在活动期？

• 互联网时代电子证据容易修改的特性，决定了要从证明
力最强的证据开始反向梳理（并非根据原、被告证据目
录上的先后次序）

• 寻找双方证据中的一致性
1、每天中奖人数10名
2、每个工作日10:00公布中奖名单
3、原告提供的被告线下宣传单上说明应先下载APP再

参加活动
4、主办方于2014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抽奖活动结束

的微博，以及微博方出具的出现系统错误的证明（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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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赠品瑕疵纠纷的法律依据



关于“赠品”瑕疵的纠纷处理

• 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，赠
与人不承担责任。附义务的赠与，赠与的财产有
瑕疵的，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
相同的责任。

• 国家发改委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》第六条
第（七）项：采取价外馈赠方式销售商品和提供
服务时，不如实标示馈赠物品的品名、数量或者
馈赠物品为假劣商品的，属于价格欺诈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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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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